

津普法办发〔2021〕1号


重庆市江津区普法工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民反诈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委各部委，区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区管各企事业单位，在津上级管理各单位：
为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在全区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法治氛围，按照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渝普法办〔2021〕1号）和《江津区全民反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江津府办发〔2021〕3号）的部署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区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健全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要将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全区“八五”普法的重点内容，纳入每年度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切实加强指导督促。各镇街、各部门要把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全民普法一项常态化、基础性的重要工作，清晰指标内涵，细化工作任务，强化时间节点，明确工作目标，做到与全民反诈专项行动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工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落实。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发动各级各类普法讲师团、律师服务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广泛参与，构建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大普法”格局。

二、进一步深化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要针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在全区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宣传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和“两高”相关司法解释等，让人民群众知晓基本法律常识和法律救济途径，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2021—2023年每年第一季度为“全民反诈普法季”，利用“三月法治宣传月”、公交公益普法宣传主题季等形式开展反诈普法活动。执法和司法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以案释法”工作，做好相关典型案例的征集报送和宣传发布，组织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深入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其他各镇街、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开展针对性强、形式灵活便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形成强大声势和良好氛围。

三、进一步突出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重点对象。要坚持深化市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突出对重点对象的精准普法教育，切实提升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反诈法治教育，将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纳入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抽考和年度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以及旁听庭审范畴，加大各镇街、各部门干部职工法治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素养。要加强城乡居民反诈法治教育，深入开展送法进村进社区活动，充分发挥村（社区）法律顾问和“法律明白人”的法治教育带动作用，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老年群体的防范意识。要加强学校师生反诈法治教育，充分发挥学校法治教育主渠道作用，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上好专题法治教育课，组织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开办专题讲座，做到全区学校师生宣传教育全覆盖。要加强企业员工反诈法治教育，坚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相关部门特别是金融、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关联人员全覆盖、服务对象不遗漏”的要求，深入开展对行业从业人员和服务对象的针对性反诈法治教育，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要加强涉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人员法治教育，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普法贯穿执法司法全过程，不断强化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法治教育力度。

四、进一步拓展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平台。充分整合全区法治宣传教育资源，不断创新拓展法治宣传教育形式载体，构建覆盖更加广泛全面的反诈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平台体系。要广泛开展“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商圈、进单位”的“五进”宣传活动，确保社会面知晓全覆盖、无死角。要将反诈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全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实施“法援惠民生”行动，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基地、公园、广场、长廊、公共法律服务自助平台等阵地作用，融入相关法治元素，常态化运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服务窗口触摸屏、法治融屏等推送反诈防骗法律知识，让人民群众抬头看得见、用时能找到。要将反诈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民主法治村(社区)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建设行动，办好江津“普法云课堂”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加大法治文化产品、图书、海报、挂图的投放力度，夯实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文化阵地，让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更加深入人心。金融、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银行、基础运营商营业网点和网络、APP平台作用，广泛宣传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法规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要充分运用报刊、电视、网站等传统媒体和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公众号等新媒体，开设相关法治专栏、法治网课或投放公益普法广告，发布、推送防范打击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有关信息，增强宣传覆盖面、传播力。

五、进一步逗硬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责任落实。区普法办将把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各镇街道和区级各部门年度普法计划申报审核的重要任务指标，作为“八五”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指导、督促和实施。各镇街、各部门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对照《重庆市江津区普法责任清单》认真履责，把开展全民反诈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来认真谋划、抓紧抓实。要全面掌握工作动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及时向区普法办报送反诈宣传工作信息。

                            重庆市江津区普法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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